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辦理公務出國機票注意事項
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辦理公務出國機票注意事項
	核能研究所公務出國人員辦理出國手續作業要點
	因本要點規範內容僅限於公務出國機票相關事項，為使行政規則名稱與規定事項更趨一致，爰修正本要點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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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規範本所同仁辦理公務出國機票相關事項，特依據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訂定本注意事項。
	一、本作業要點依據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九條規定，暨本所採購作業授權及權責劃分表訂定之。
	一、訂本注意事項訂定之目的。
二、本注意事項非僅依據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九條規定訂定，故刪除「第十九條」文字，並作文字修正。
三、因與採購作業授權及權責劃分表無關，故刪除之。

	二、本所人員因公務奉派出國，應先簽奉核准後，方可辦理出國手續。
	二、本所人員因公務奉派出國，應先奉所長核准，方可辦理出國手續。
	依實際簽核作業方式作文字修正。

	三、公務出國案經奉准後，機票依採購法相關規定採購；簽證、保險等得委由承辦機票採購之旅行社代辦，所需費用按實核銷。
	三、公務出國案經奉准後；機票採購依採購法相關規定（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簽證、護照、保險等由共同供應契約廠商（旅行社）代辦，所需費用按實核銷。
	一、現行機票採購已無共同供應契約，爰予以修正。
二、護照費用非屬核銷項目，故刪除之。

	(刪除)
	四、辦理出國手續作業如下：
(一)機票採購申請案，經核准後，依年度公務國際機票共同供應契約方式辦理。
(二)出國人員應於辦理採購前，備妥相關證件資料，俾送交共同供應契約廠商（旅行社），代辦機票洽購，簽證、護照、保險等事宜。
	現行機票採購已無共同供應契約，爰予以刪除。

	(刪除)
	五、出國人員應備證件資料：
(一)普通護照入出境許可申請書。
(二)國民身份證。
(三)核准公文。
(四)最近三個月內二吋照片(同新式身份證照片格式，張數視個案及前往國家而定)。
(五)舊護照(無者免交)。
(六)男性若為初次申請者需檢附退伍令。
(七)其他(視個案及前往國家之不同；另依護照條例暨其施行細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非本注意事項須規定事項，爰予以刪除。

	四、公務出國人員行程經簽奉核准後，如因特殊原因，需變更行程時，須另案簽奉核定，並加會秘書室。
	六、公務出國人員行程經簽奉核定後，如因特殊原因，需變更行程時，須另案簽奉核定，並加會秘書室。
	文字修正。

	五、公務出國人員除核定之公差日期、行程外，如有請准休假延長天數及行程，其較原行程增加之費用，應自行負擔。
	七、公務出國人員除核定之公差日期、行程外，如有請准休假延長天數及行程，其較原行程增加之費用，應自行支付。
	文字修正。

	七、因公務出國人員在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有到達地點，應一律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公差出國本人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如附件─申請書)經簽奉核准後，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
(一)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己售滿。
(二)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三)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四)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航。
(五)其他特殊情況。
	九、因公務出國人員在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有到達地點，應一律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公差出國本人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如附件申請書)經所長核定後，改搭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
(一)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客位己售滿。
(二)出國、返國或轉機當日，無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飛航。
(三)搭乘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再轉機，其轉機等待時間超過四小時。
(四)本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無法銜接轉航。
(五)其他特殊情況。
	依實際簽核作業方式作文字修正。

	八、公務出國人員綜合保險以本所為其共同要保人，保險公司為保險人，公差人員為被保險人，按奉准出差日數要保，保險金額為新台幣400萬元。
	十、公務出國人員綜合保險以公差人員之服務機關為其共同要保人，台銀人壽保險公司為保險人，公差人員為被保險人，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公差人員及奉准隨行配偶保額為：新台幣肆佰萬元。
(二)奉准隨行之未滿十四歲子女保額：以新台幣壹佰萬元為限。
(三)保險期限：按奉准出差日數要保，最長不得超過六個月。
	一、因公差人員皆為本所同仁，故將公差人員之服務機關，明訂為共同要保人。
二、現行保險公司為明台產物保險(共同供應契約，期限至106年4月30日)，考量未來如保險公司變更本注意事項即須配合修正，故刪除保險公司名稱。
三、因本所無奉准隨行配偶及子女之情事，故刪除相關規定。
四、經查「因公赴國外出差或返國述職人員綜合保險」勞務採購共同供應契約，並無保險期限之限制，故刪除之。

	九、公務出國人員出國時間達30日以上，得於出國後先行檢附出國登機證影本、電子機票及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等辦理預付作業，俟返國後再行檢附往返登機證正本辦理預付款轉正。
	十一、公務出國人員出國時間達二個月以上，由出國人員所屬單位填妥預借款借據，送交秘書室辦理預借款以先行支付旅行社，另俟出國人員返國後，再行檢附機票（電子機票）及登機證等存根送秘書室辦理核銷結報。
	修正辦理機票款預付作業規定。

	十、為增進公務出國人員之保障，公差期間之交通費用可先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並依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相關規定核實報支。
	十二、為增進公務出國人員之保障，公差期間之交通費用可先以個人信用卡刷卡方式支付，並依國內、外出差旅費規則相關規定核實報支。
	因國內、外出差旅費規則分別於民國90年1月15日及民國90年1月17日變更為國內、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故配合法規名稱變更修正。

	十一、經費報支：
(一)機票結報：公差人員應保留機票（電子機票）及登機證等存根，於返國後十日內送交秘書室，併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報支。
(二)其他：包括簽證費、保險費等，應檢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併同申辦單據正(影)本報支。
	十三、經費報支：
(一)機票結報：公差人員應保留機票（電子機票）及登機證等存根，於返國後十日內送交秘書室，併同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列報。
(二)其他：包括護照費、簽證費、保險費等，應檢附旅行業代收轉付收據併同申辦單據正(影)本列報。
	一、文字修正。
二、護照費用非屬核銷項目，故刪除之。

	十二、公務出國人員完成出國手續後，應如期出國，若無法如期出國，除非特殊原因另案簽奉核准外，有關費用出國人員應自行負擔。
	十四、公務出國人員完成出國手續後，應如期出國，除非特殊原因另案簽奉核可外，如因個人過失致無法如期出國，有關費用出國人員應負賠償責任。
	文字修正。

	十三、本注意事項未盡事宜，得經簽奉核定後修正。
	十五、本作業要點未盡事宜，得經簽奉核定後修正。
	配合名稱變更作文字修正。



